








云阳财行〔2026〕37号


云阳县财政局
关于下达2026年中央少数民族发展资金
（第二批）预算的通知

清水土家族乡：
根据《重庆市财政局 重庆市民族宗教事务委员会关于下达2026年中央少数民族发展资金（第二批）预算的通知》（渝财行政〔2026〕21号）、《云阳县民族宗教事务委员会关于2026年少数民族发展资金（第二批）分配计划的函》，现下达你单位2026年中央少数民族发展资金（第二批）28万元，并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请严格按照《财政部 农业农村部 国家发展改革委 国家民委 国家林草局关于印发〈中央财政常态化帮扶资金管理办法〉的通知》（财农〔2026〕10号）、《重庆市财政局等5部门〈关于印发重庆市财政常态化帮扶资金管理实施细则〉的通知》（渝财农〔2026〕18号）和《重庆市财政局 重庆市民族宗教事务委员会关于印发重庆市少数民族发展资金使用管理办法的通知》（渝财行政〔2021〕13号）等有关文件规定，切实管好用好资金，发挥好资金效益。
二、此次下达的中央资金列入转移支付预算执行常态化监督范围，直达资金标识贯穿资金拨付、使用等整个环节，提高转移支付资金管理使用的规范性和有效性。
三、请按照《中共云阳县委 云阳县人民政府关于全面实施预算绩效管理的通知》（云阳委发〔2019〕33号）要求，做好绩效目标管理和绩效评价，确保财政资金安全有效。
四、该资金年终由你单位列报决算，支出功能分类科目列报“2130599—其他巩固脱贫攻坚成果衔接乡村振兴支出”，部门支出经济分类科目列报“31005—基础设施建设”。

附件：云阳县专项资金绩效目标表

云阳县财政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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